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一次性告知书

（现场评审通知书）
编号:              
                         ：

经你单位申请，根据《泉州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定级实施办法》（泉应急规〔2025〕1号）监督评审 IF  <> "监督评审" "及贵单位的申请，经对申报资料的审查" "" 

，受泉州市危险化学品企业标准化三级评审组织单位委派，决定对你单位进行危险化学品企业标准化三级定级评审，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依据：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AQ 3013-2008）、《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应急〔2021〕83号）、《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第12项A级要素福建省评审标准》等3项评审标准的通知》（闽应急规〔2022〕5号）、泉州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定级实施办法》（泉应急规〔2025〕1号）等相关规定。

二、评审范围

申请单位所有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资料。
三、评审时间：

     年    月    日

评审组成员：

评审员  ：        
评审专家：               
五、其他事项：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抄送：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